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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就业补贴情况公示

（第十三批第十四批）

按照《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

岗保就业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2〕18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长宁区促进就业创业补贴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长

人社发〔2018〕29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经审核，现对吸纳重点

群体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情况进行

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就业补贴（第十三批）

序号 企业名称
补贴人数

（人）

补贴

金额（元）

1
上海市长宁区朋春汽配商

店
1 2000

2 上海市民办东展小学 1 2000

3
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

校
2 4000

4
上海鲤燊餐饮管理有限公

司
1 2000

5
上海可柔文化传播有限公

司
1 2000

6 流氓兔互娱（厦门）科技 1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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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7
骅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

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1 2000

8
上海乐陶学文化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
1 2000

9
上海幸研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
1 2000

10 上海文化人才进修学院 1 2000

11
上海华申微生物与感染研

究所
2 4000

12 上海爱依品纺织有限公司 1 2000

13
上海百秋智美网络服务有

限公司
1 2000

14 上海奔丰贸易有限公司 1 2000

15
上海歆代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
1 2000

16
上海航贸临空商业运营管

理有限公司
1 2000

17
上海长宁区世纪学小思线

上教育培训学校
19 3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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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上海梦晓心理辅导支持中

心
1 2000

19
上海舞之健身管理有限公

司
1 2000

20
厦门方胜众合企业服务有

限公司上海长宁分公司
6 12000

21
上海齐奏餐饮文化有限公

司
2 4000

22
樽冠（上海）贸易有限公

司
1 2000

23 上海艺焕科技有限公司 1 2000

24
上海东进外籍人员子女幼

儿园
1 2000

25 上海崃金洗涤服务中心 1 2000

26 上海市信义律师事务所 1 2000

27 上海市长宁托幼管理中心 1 2000

28
上海德高申通地铁广告有

限公司
2 4000

29 上海市养老产业促进中心 1 2000

30 上海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 1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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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
31
上海长江职业技能培训学

校
1 2000

32
上海泛艺教育科技有限公

司
1 2000

33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1 2000

34 上海多面将科技有限公司 1 2000

35
上海晨就你健身服务有限

公司
1 2000

36
上海观鲸文化科技有限公

司
1 2000

37
上海家谷睿馨实业有限公

司
1 2000

38
上海市长宁区宏亮水产经

营部
1 2000

39
上海市长宁区灰色美发用

品店
1 2000

40
片瓦间（上海）服饰有限

公司
1 2000

41
上海弥夜餐饮管理有限公

司
2 4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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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上海云意展财务咨询有限

公司
1 2000

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就业补贴（第十四批）

序号 企业名称
补贴人数

（人）

补贴

金额（元）

1
上海长宁人力资源有限公

司
19 38000

2
上海之源人力资源咨询有

限公司
1 2000

3
上海必胜人力资源有限公

司
6 12000

4
上海悦才人力资源服务有

限公司
8 16000

5
上海佳境人力资源服务有

限公司
2 4000

6
上海道生智企业管理顾问

有限公司
1 2000

7
上海中凡劳动保障咨询服

务有限公司
2 4000

8
上海科发人才服务有限公

司
1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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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上海厂长经理人才有限公

司
22 44000

10
上海华赟劳动保障咨询有

限公司
4 8000

11
上海考思客人才服务有限

公司
3 6000

12
上海济才人力资源有限公

司
3 6000

13
上海锦威劳务派遣有限公

司
1 2000

14
上海才俊人力资源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
7 14000

15
上海三齐人力资源有限公

司
1 2000

16
上海康耐仕人力资源服务

有限公司
1 2000

17
上海亚澳劳务派遣有限公

司
2 4000

18
中瀚石林人力资源服务

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1 2000

19 上海喵寻信息科技有限公 1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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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20
上海对点人力资源管理有

限公司

6 12000

21
安徽正德互联市场营销服

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1 2000

22
位来小猎（上海）技术有

限公司

4 8000

23
霖珑薪社汇人力资源（上

海）有限公司

2 4000

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政策主管部门反映公示对象存

在的情况和问题（监督电话：62400032-333）。反映情况和

问题必须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，并须提供反映人的真实姓名、

联系电话、家庭地址或工作单位。我们将对反映人的情况严

格保密，并认真调查核实。经核实确实不符合补贴发放条件

的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长宁区促进就业创业补贴管理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长人社发〔2018〕29 号）的相关规定予以

处理。

公示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0 日到 4 月 14 日。

长宁区就业促进中心

2023 年 4 月 10 日


